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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体检注意事项

1.体检人员无特殊原因，不得请假、迟到。未经招录机关批

准、不按要求参加体检或未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的，视为

自动放弃体检资格。放弃体检资格的，应写出书面材料，由本人

签字，在体检前送交烟台市公安局。

2.3月 31 日逢生理期的女性体检人员，体检前需向烟台市

公安局和体检医疗机构说明情况，有关项目检查可另行安排。

3.体检前 3天请清淡饮食；体检前 1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

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；体检前 1天晚 10点后禁食禁饮水；

腹部超声需空腹检查，女性子宫及双侧附件彩超（女）需要憋尿，

膀胱充盈后进行检查；体检当天早晨空腹（不吃饭、不喝水）。

4.体检人员要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，其他医疗单位的检查结

果一律无效。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若自行放

弃某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录用。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要事先

告知医护人员，勿做 X 光检查和妇科检查。

5.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，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、检验项

目，体检人员须按要求进行检查。

6.《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（试行）》中的所有体检项目

均不进行复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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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体检费用约 700元，由体检人员负担。

8.体检人员要听从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安排，严格按照规

定的程序和办法参加体检。体检人员在体检过程中严禁与外界有

任何联系，严禁家属等无关人员随同。体检人员在体检过程中有

意隐瞒影响录用的疾病或者病史的，烟台市公安局将给予其中止

录用程序的处理；体检人员在体检过程中有串通体检工作人员作

弊或者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、替换化验样本等作弊行为的，

体检结果无效，给予其中止录用程序处理，并报市公务员主管部

门和省公安厅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9.体检实行回避制度。体检人员发现承担体检任务的医务人

员、体检工作人员与其有应回避关系的（详见《2025 年度烟台

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》有关规定），要主动提出，否

则体检结果无效。

10.体检人员要自觉遵守体检纪律，服从组织管理。如有破

坏体检工作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，视情节轻重追究责

任。体检人员要保持通信畅通，因本人原因未收到相关信息而影

响考录的，责任自负。

11.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《2025年度山东省公安机关考试录

用公务员（人民警察）简章》《2025年度烟台市各级机关考试录

用公务员公告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
